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9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清貳字第1050360612B號
附件：「基隆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

主旨：預告修正「基隆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二、制定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8條第2款。

三、制定旨揭草案之總說明及條文、說明對照表(如附件)，並刊

登於本市環境保護局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klepb.gov.

tw)最新消息網頁。

四、對於預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發布次

日起10日內向本市環境保護局洽詢或提供意見：

(一)承辦單位：基隆市環境保護局清潔隊。

(二)聯絡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東光路253號。

(三)連絡電話：02-24669897轉50

(四)傳真電話：02-24661271

(五)電子信箱：tjc@klep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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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草案） 

 

本辦法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第三項、水污染防治法第十

一條第六項、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六條第四項及環境教育法第八條第

六項、廢棄物清理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項提
撥比例及運用辦法規定辦理。 

 

考量現行「基隆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一般廢
棄物回收處理未納入及內容不足，爰修正部分條文內容，其修正要點

如次：  

 
一、 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據，增訂變賣回收廢棄物所得款項之運

用方式。(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明定環境保護基金分為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治、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理、環境教育及一般廢棄物回收處理等五類計

畫。(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增訂一般廢棄物回收處理經費來源。(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 條次變更。（修正條文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五、 增訂一般廢棄物回收處理經費之用途及其支用項目。(修正條

文第十二條) 
六、 條次變更，並刪除原第二項後段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七、 條次變更。（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至第二十條） 

八、 增訂本次修法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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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為提升

環境品質，增進市民福

祉，特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十八條第二項、水污染

防治法第十一條第六項、

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六條

第三項及環境教育法第八

條第二項規定，設置基隆

市環境保護基金（以下簡

稱本基金）。並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十八條第三項、

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條第

六項、廢棄物清理法第二

十六條第四項、環境教育

法第八條第六項 、廢棄物

清理法第六十九條第一

項、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

款項提撥比例及運用辦法

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為提升

環境品質，增進市民福

祉，特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十八條第二項、水污染

防治法第十一條第六項、

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六條

第三項及環境教育法第八

條第二項規定，設置基隆

市環境保護基金（以下簡

稱本基金）。並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十八條第三項、

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條第

六項、廢棄物清理法第二

十六條第四項、環境教育

法第八條第六項規定訂定

本辦法。 

考量現行條文未將一般

廢棄物回收處理所得款

項納入規範，爰增訂之。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

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屬

附屬單位預算，以基隆市

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

保局）為主管機關。 

本基金分為空氣污染防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

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屬

附屬單位預算，以基隆市

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

保局）為主管機關。 

本基金分為空氣污染防

配合本辦法第一條之修

正，爰修正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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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水污染防治、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理、環境教育

及 一般廢棄物回收處理

等五類計畫，分別設帳，

專款專用。 

本基金應於市庫存放之金

融機構設立專戶存管，並

納入市庫集中支付。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

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制、水污染防治、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理及環境教育

等四類計畫，分別設帳，

專款專用。 

本基金應於市庫存放之金

融機構設立專戶存管，並

納入市庫集中支付。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

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  一般廢棄物回收處

理經費來源如下： 

一、機關、學校、團體、社

區或民眾自行分類之回

收廢棄物，直接交由環保

局變賣所得者。 

二、自廢棄物回收設施中取

得之回收廢棄物變賣所

得者。 

三、自行於一般廢棄物中予

以分類之回收廢棄物變

賣所得者。 

四、於焚化爐或掩埋場中取

得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

者。 

五、回收之廢機動車輛變賣

所得者。 

六、回收巨大廢棄物及廚餘

變賣所得者。 

七、協助其他機關、學校、

團體、社區或拾荒者變賣

 一、 本條新增。 

二、 增訂一般廢棄物回

收處理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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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廢棄物所收取之費

用者。 

八、中央補助收入。 

九、基金孳息收入。 

十、其他收入。 

第八條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經費專供空氣污染防制之

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關於主管機關執行空氣

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二、關於空氣污染源查緝及

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三、關於補助及獎勵各類污

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

工作事項。 

四、關於委託或補助檢驗測

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

氣污染物檢驗事項。 

五、關於委託或補助專業機

構辦理固定污染源之檢

測、輔導及評鑑事項。 

六、關於空氣污染防制技術

之研發及策略之研訂事

項。 

七、關於涉及空氣污染之國

際環保工作事項。 

八、關於空氣品質監測及執

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九、關於徵收空氣污染防制

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十、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相關

工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

第七條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經費專供空氣污染防制之

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關於主管機關執行空氣

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二、關於空氣污染源查緝及

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三、關於補助及獎勵各類污

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

工作事項。 

四、關於委託或補助檢驗測

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

氣污染物檢驗事項。 

五、關於委託或補助專業機

構辦理固定污染源之檢

測、輔導及評鑑事項。 

六、關於空氣污染防制技術

之研發及策略之研訂事

項。 

七、關於涉及空氣污染之國

際環保工作事項。 

八、關於空氣品質監測及執

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九、關於徵收空氣污染防制

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十、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相關

工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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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十一、關於空氣污染之健康

風險評估事項。 

十二、關於潔淨能源使用推

廣及研發之獎勵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

制工作事項。 

項。 

十一、關於空氣污染之健康

風險評估事項。 

十二、關於潔淨能源使用推

廣及研發之獎勵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

制工作事項。 

第九條  水污染防治計畫經

費專供水污染防治之用，

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地面水體污染整治。 

二、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水質改善。 

三、水污染總量管制區水質

改善。 

四、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主、次幹管之建設。 

五、污水處理廠及廢(污)水

截流設施之建設。  

六、水肥投入站及水肥處理

廠之建設。 

七、廢(污)水處理設施產生

之污泥集中處理設施之建

設。 

八、水污染防治技術之研究

發展、引進及策略之研發。 

九、執行收費工作相關之必

要支出及所需人員之聘

僱。 

十、其他有關水污染防治工

作。 

      前項第九款之支用比

第八條  水污染防治計畫經

費專供水污染防治之用，

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地面水體污染整治。 

二、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水質改善。 

三、水污染總量管制區水質

改善。 

四、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主、次幹管之建設。 

五、污水處理廠及廢(污)水

截流設施之建設。  

六、水肥投入站及水肥處理

廠之建設。 

七、廢(污)水處理設施產生

之污泥集中處理設施之建

設。 

八、水污染防治技術之研究

發展、引進及策略之研發。 

九、執行收費工作相關之必

要支出及所需人員之聘

僱。 

十、其他有關水污染防治工

作。 

      前項第九款之支用比

條次變更。 



 6 

例不得高於百分之十。 例不得高於百分之十。 

第十條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理計畫經費專供一般廢棄

物清除處理之用，其支用

項目如下：  

一、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具或設備、設施之重置。 

二、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

之復育。 

三、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

硬體設施及各項設備之汰

舊換新、增設。 

四、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

之闢建有關費用。 

五、其他有關一般廢棄物清

除處理業務之設備。 

第九條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理計畫經費專供一般廢棄

物清除處理之用，其支用

項目如下：  

一、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具或設備、設施之重置。 

二、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

之復育。 

三、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

硬體設施及各項設備之汰

舊換新、增設。 

四、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

之闢建有關費用。 

五、其他有關一般廢棄物清

除處理業務之設備。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環境教育計畫經

費專供環境教育之用，其

支用項目如下： 

一、訂定本市環境教育行動

方案及執行等工作事項。 

二、辦理環境講習。 

三、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及活

動。 

四、編製環境教育教材、文

宣及手冊。 

五、進行環境教育研究及發

展。 

六、推動環境教育國際交流

及合作。 

七、補助環境教育設施或場

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第十條  環境教育計畫經費

專供環境教育之用，其支

用項目如下： 

一、訂定本市環境教育行動

方案及執行等工作事項。 

二、辦理環境講習。 

三、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及活

動。 

四、編製環境教育教材、文

宣及手冊。 

五、進行環境教育研究及發

展。 

六、推動環境教育國際交流

及合作。 

七、補助環境教育設施或場

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條次變更。 



 7 

八、補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

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

講習。 

九、補助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十、訓練環境教育人員。 

十一、其他與環境教育推展

相關事項。 

八、補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

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

講習。 

九、補助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十、訓練環境教育人員。 

十一、其他與環境教育推展

相關事項。 

第十二條  一般廢棄物回收

處理經費專供資源回收之

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廢棄物回收及源頭

減量相關業務所需之費

用。 

二、實際從事廢棄物回收相

關工作人員之獎勵金。 

三、協助環保局執行資源回

收工作所需之勞務費用。 

四、購置廢棄物回收與清除

相關機具、設備、車輛及

其維修、運轉所需之費用。 

五、執行廢棄物回收清除相

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之死

亡濟助金。 

六、環保局實際執行廢棄物

回收工作所生訴訟及賠償

等之相關費用。 

七、建立轄區內廢棄物回收

體系（含拾荒者）之相關

費用。 

八、以獎勵金以外之方式，

評比及獎勵廢棄物回收績

優單位等之相關費用。 

 一、 本條新增。 

二、 增訂一般廢棄物回

收處理經費之用途

及其支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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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執行巨大廢棄物及廚餘

回收等之相關費用。 

十、補助機關、學校、團體、

村（里）或社區購置廢棄

物回收設施、機具或設備

等之相關費用。 

十一、補助機關、學校、團

體、村（里）或社區等辦

理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業

務之費用。 

十二、執行資源回收相關工

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項。 

十三、其他與資源回收推展

相關事項。 

第 十三 條  本基金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應設基隆市

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管理

之，本會置主任委員，由

本市市長兼任；副主任委

員，由環保局局長兼任，

委員十五至二十一人，由

主任委員遴聘有關機關代

表、學者、專家及環保團

體代表擔任。 

前項遴聘委員中，學者、

專家及環保團體代表等，

應占本會名額三分之二以

上，且環保團體代表不得

少於本會名額九分之一。 

  本會之委員任期二年，期

滿得續聘之，兼任人員均

第十一條  本基金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應設基隆市

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管理

之，本會置主任委員，由

本市市長兼任；副主任委

員，由環保局局長兼任，

委員十五至二十一人，由

主任委員遴聘有關機關代

表、學者、專家及環保團

體代表擔任。 

前項遴聘委員中，學者、

專家及環保團體代表等，

應占本會名額三分之二以

上，且環保團體代表不得

少於本會名額九分之一。

遴聘之委員名單應送基隆

市議會審議同意後方可聘

一、 條次變更。 

二、 刪除原第十一條第

二項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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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給職。 

  本會為研商及推動各項污

染改善策略之執行及審

查，得設置技術諮詢小組。 

技術諮詢小組，由本會主

任委員遴聘專家、學者組

成，並指定一人為召集

人；技術諮詢小組成員任

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任。 

  本會之委員任期二年，期

滿得續聘之，兼任人員均

為無給職。 

  本會為研商及推動各項污

染改善策略之執行及審

查，得設置技術諮詢小組。 

技術諮詢小組，由本會主

任委員遴聘專家、學者組

成，並指定一人為召集

人；技術諮詢小組成員任

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

綜理會務；置組長及工作

人員若干人，均由主任委

員就環保局現職人員派兼

之。必要時得依規定聘僱

用專業及技術人員一至三

人。 

 

第十二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

綜理會務；置組長及工作

人員若干人，均由主任委

員就環保局現職人員派兼

之。必要時得依規定聘僱

用專業及技術人員一至三

人。 

 

條次變更。 

第 十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

下： 

ㄧ、本基金各類計畫來源款

項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

議。 

二、本基金各類計畫來源款

項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三、本基金各類計畫來源款

項年度預、決算之審議。 

四、本基金重要作業辦法之

第十三條  本會之任務如

下： 

ㄧ、本基金各類計畫來源款

項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

議。 

二、本基金各類計畫來源款

項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三、本基金各類計畫來源款

項年度預、決算之審議。 

四、本基金重要作業辦法之

條次變更。 



 10 

審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審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十六條  本會每六個月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

集之；主任委員因故不能

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

理之。 

本會之會議應有全體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

開會；應有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之同意始得決議。專

家、學者委員應親自出

席，不得代理。 

  技術諮詢小組得視實際需

要由召集人不定期召開會

議。 

第十四條  本會每六個月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

集之；主任委員因故不能

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

理之。 

本會之會議應有全體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

開會；應有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之同意始得決議。專

家、學者委員應親自出

席，不得代理。 

  技術諮詢小組得視實際需

要由召集人不定期召開會

議。 

條次變更。 

第十七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

編製及執行、會計事務之

處理及決算編造，應依預

算法、會計法、決算法、

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五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

編製及執行、會計事務之

處理及決算編造，應依預

算法、會計法、決算法、

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條次變更。 

第十八條  本基金收支及賸

餘之執行，應依下列規定

處理： 

一、本基金設置目的，考量

財物能力，本自給自足原

則。 

二、各專款之支出，必須符

合本基金用途及設置目

的。 

第十六條  本基金收支及賸

餘之執行，應依下列規定

處理： 

一、本基金設置目的，考量

財物能力，本自給自足原

則。 

二、各專款之支出，必須符

合本基金用途及設置目

的。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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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專款發生短絀時，應

相對核減支出。 

三、各專款發生短絀時，應

相對核減支出。 

第十九條  本基金各類專款

之動支，應依據原核定之

計畫進度及預算執行，年

度結束後除已發生權責者

得依規定申請保留，經核

准後得繼續使用外，應停

止動支，繳回本基金；其

經核准保留之應付款項，

於保留期限屆滿仍未動支

者，即予停止支用，繳回

本基金。 

第十七條  本基金各類專款

之動支，應依據原核定之

計畫進度及預算執行，年

度結束後除已發生權責者

得依規定申請保留，經核

准後得繼續使用外，應停

止動支，繳回本基金；其

經核准保留之應付款項，

於保留期限屆滿仍未動支

者，即予停止支用，繳回

本基金。 

條次變更。 

第二十條  本基金結束時，

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

循預算程序解繳市庫。 

第十八條  本基金結束時，

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

循預算程序解繳市庫。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九

月二十日修正之條文，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

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九

月二十日修正之條文，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增訂本次修法之施

行日期。 

 


